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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台中台中台中台中園區園區園區園區環境保護監督環境保護監督環境保護監督環境保護監督小組小組小組小組設置要點設置要點設置要點設置要點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6 月 21 日 中 環 字 第 1000015282 號 函 訂 定 。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9 月 2 日 中 環 字 第 1000022551 號 函 修 正 。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4 月 19 日 中 環 字 第 1010008940 號 函 修 正 。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4 月 10 日 中 環 字 第 1030008503 號 函 修 正 。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5 月 19 日 中 環 字 第 1050012564 號 函 修 正 。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 月 10 日 中 環 字 第 1090000966 號 函 修 正 。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15 日 中 環 字 第 1110019669 號 函 修 正 。  

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加

強台中園區（以下簡稱本園區）環境保護工作，落實民眾參與及推

動客觀公正監督機制，特成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

區管理局台中園區環境保護監督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 監督本園區推動環保工作執行成果。 

 (二) 監督本園區環境品質監測作業。 

 (三) 協調各方意見提出改善建議並追蹤成效。 

 (四) 協助本園區環保爭議事項之處理。 

 (五) 其他有關本園區環保問題之監督事項。 

三、本小組委員計二十九人，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 專家學者五人。  

 (二) 政府機關代表二人。 

 (三) 本園區座落位置及鄰近區域里里長十六人。 

 (四) 本園區廠商代表一人。 

（五）民間團體代表五人。 

    前項第二款委員由臺中市政府及本局分別指派代表擔任之；前

項第四款委員由臺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指派代表後由

本局聘任之；其餘委員經本局簽奉核可後聘任之。        

四、本小組委員中二位為共同召集人，一位由專家學者代表擔任，另一

位由政府機關代表擔任；委員任期為二年一任，期滿得續聘(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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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本職進退。本小組會議工作人員，由本局相

關業務人員派兼之，承共同召集人之命辦理本小組有關事務。  

五、本小組會議以每三個月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得由共同召集人召開

臨時會，應有過半數委員親自出席始得召開會議，開會時以共同召

集人為主席，各委員意見經會議決議做成結論後，本局據以評估辦

理。 

六、本小組會議開會時，必要得通知本局相關人員或邀請專家學者列 

    席會議報告或討論。 

七、本小組委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但聘任委員及列席專家學者得

依規定支領出席費及交通費。 

八、本小組運作所需經費，由本局於相關計畫預算項下編列支應。 


